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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卷證等，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，本受有限制，基於同一理由，立

法院之調閱文件，亦同受限制。

釋字第三二六號解釋（82.10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河道，係指依同法第

三條就都市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，而合理規劃所設置之河道而

言。至於因地勢自然形成之河流，及因之而依水利法公告之原有「行水

區」，雖在都市計畫使用區之範圍，仍不包括在內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、交通、衛生、保

安、國防、文教、康樂等重要設施，作有計畫之發展，並對土地使用作

合理之規劃而言，都市計畫法第三條定有明定。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

第一款所稱之河道，係指依首開規定合理規劃所設置，且依其第二項規

定「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」之河道。足見此種河道所使用之土地

原非河道，依都市計畫之設置始成為河道之公共設施用地，至由於地理

形勢自然形成之河流及因之而依水利法公告之原有行水區土地，雖在

都市計畫使用區之範圍，既非依都市計畫法所設置，自不屬上述之公共

設施用地，縱將之改稱為河道，亦同。其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所劃

定之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，乃為使用管制事項而設，與公共設施用地之

設置，二者並不相同。

釋字第三二七號解釋（82.10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前段：「扣繳義務人已依本法扣繳

稅款，而未依第九十二條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，除

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，應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二十之罰鍰，但最低

釋字第三二六、三二七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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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；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，減半處罰」，旨在掌

握稅源資料，維護租稅公平，就違反此項法律上作為義務應予制裁部

分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抵觸。惟對於扣繳義務人已

將所扣稅款依限向國庫繳清，僅逾期申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，仍依應

扣繳稅額固定之比例處以罰鍰，又無合理最高額之限制，應由有關機關

檢討修正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

條第二款前段：「扣繳義務人已依本法扣繳稅款，而未依第九十二條規

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，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，應

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二十之罰鍰，但最低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；逾期

自動申報或填發者，減半處罰。」乃對扣繳義務人未於法定期限填報或

填發之制裁規定。其就違反義務者，課以一定之制裁，係為貫徹扣繳制

度，督促扣繳義務人善盡其應盡之作為義務，俾稽徵機關得以掌握稅

源資料，達成維護租稅公平並確保國庫收入之必要手段，並非徒然增

加扣繳義務人之負擔，就違反此項法律上作為義務應予制裁部分而言，

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抵觸。惟對於扣繳義務人已將所

扣繳稅款依限向國庫繳清，僅逾期申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，仍依應扣

繳稅額固定之比例處以罰鍰，又無合理最高額之限制，有導致處罰過重

之情形，應由有關機關檢討修正。

釋字第三二八號解釋（82.11.26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領土，憲法第四條不採列舉方式，而為「依其固有之疆

域」之概括規定，並設領土變更之程序，以為限制，有其政治上及歷史

上之理由。其所稱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，為重大之政治問題，不應由行

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


